
  

五
○ 

基
隆
扶
輪
社
二
Ｏ
一
六-

二
Ｏ
一
七
年
度
五
大
服
務
計
劃 

 

一
、
扶
輪
社
行
政
管
理 

 
 
 
 
 
 
 

 
 
 
 

主  

委
：
張
清
嵐 

 
 

副
主
委
：
巫
宗
麟 

經
費
預
算
：
三
九
Ｏ
、
Ｏ
Ｏ
Ｏ
元 

 

出
席
小
組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委 

員
：
高
健
一 

1.
於
例
會
前
，
播
放
扶
輪
歌
曲
，
提
高
例
會
氣
氛
。 

2.
當
週
缺
席
之
社
友
，
請
聯
誼
主
委
（
出
席
主
委
）
以
電
話
表
慰
問
之
意
，
目
的
在
於
瞭
解
因
何
缺

席
，
並
希
望
有
機
會
至
其
他
友
社
補
出
席
或
下
週
希
望
能
看
到
他
。 

3.
每
月
出
席
例
會
一
Ｏ
Ｏ
％
之
社
友
，
於
下
月
第
四
次
例
會
中
頒
獎
表
揚
。 

4.
全
年
出
席
例
會
一
Ｏ
Ｏ
％
之
社
友
，
於
授
證
晚
會
中
頒
獎
表
揚
。 

5.
鼓
勵
社
友
參
加
世
界
年
會
、
地
區
年
會
，
姐
妹
社
、
友
好
社
、
金
蘭
社
及
各
友
社
例
會
等
各
種
扶

輪
會
議
。 

  



 

五
一 

 

聯
誼
小
組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委 

員
：
許
衍
瑞 

1.
例
會
中
負
責
招
待
來
訪
貴
賓
及
補
出
席
社
友
，
並
向
會
場
介
紹
及
安
排
座
位
等
工
作
。 

2.
製
作
座
位
牌
，
於
每
週
例
會
時
，
變
換
座
位
，
以
促
進
社
友
間
聯
誼
。 

3.
每
月
寄
發
出
席
統
計
表
，
以
瞭
解
社
友
出
席
狀
況
。 

4.
舉
辦
中
秋
節
聯
歡
晚
會
。 

5.
舉
辦
春
節
聯
歡
晚
會
。 

6.
舉
辦
有
益
身
心
之
郊
遊
活
動
，
以
一
天
或
二
天
一
夜
為
原
則
。 

7.
每
逢
社
友
、
社
友
夫
人
（
夫
婿
）
生
日
或
結
婚
紀
念
日
，
由
聯
誼
小
組
寄
送
賀
卡
，
以
示
慶
賀
。 

8.
其
他
關
於
聯
誼
之
工
作
。 

 

 

節
目
小
組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委 

員
：
黃
穎
強 

1.
扶
輪
節
目
：
六
月
廿
一
日 

 
 

：
就
職
典
禮 

七
月 

五
日 

 
 

：
總
監
公
式
訪
問 

八
月 

 
 
 
 
 

：
社
員
擴
展
月 

八
月
十
七
日 

 
 

：
中
元
節 

九
月 

 
 
 
 
 

：
新
世
代 



  

五
二 

九
月
十
五
日 

 
 

：
中
秋
節 

十
月 

 
 
 
 
 

：
職
業
服
務
月 

十
一
月 

 
 
 
 
 

：
扶
輪
基
金
月 

十
一
月
十
八
日 

 
 

：
授
證
六
十
三
週
年
紀
念
日 

十
二
月 

 
 
 
 
 

：
扶
輪
家
庭
月 

一
月 

 
 
 
 
 

：
扶
輪
瞭
解
月 

二
月 

 
 
 
 
 

：
世
界
瞭
解
月 

三
月 

 
 
 
 
 

：
識
字
月 

四
月 
 
 
 
 
 

：
雜
誌
月 

四
月
十
五
─
十
六
日
：
第
二
十
七
屆
年
會
（
新
莊
頤
品
） 

2.
除
扶
輪
節
目
優
先
，
其
餘
每
週
例
會
由
社
友
輪
流
發
表
演
講
。 

3.
於
每
月
第
四
次
例
會
中
邀
請
各
界
翹
楚
，
安
排
專
題
演
講
。 

 

 

扶
輪
雜
誌
小
組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委 
員
：
蔡
定
昌 

1. 

訂
扶
輪
雜
誌
。 

2. 

劃
扶
輪
雜
誌
月
活
動
。 



 

五
三 

3. 

援
本
區
扶
輪
月
刊
之
發
行
。 

4. 

會
中
由
前
社
長
作
扶
輪
知
識
之
講
解
。 

5. 
行
扶
輪
社
創
立
紀
念
日
活
動
。 

6. 
扶
輪
月
刊
：
每
人
每
半
年
應
繳
納
訂
閱
費
一
次
新
臺
幣
六
Ｏ
Ｏ
元
；
次
年
一
月
一
日
繳
交
下
半

年
訂
閱
費
（
兩
名
（
寶
眷
／
親
子
）
扶
輪
社
員
居
住
同
一
地
址
者
可
選
擇
合
訂
一
冊
扶
輪
月
刊
）。 

  

 

膳
食
改
善
小
組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委 

員
：
王
武
雄 

1.
例
會
膳
食
，
注
意
時
令
衛
生
。 

2.
安
排
本
社
成
立
、
授
證
紀
念
晚
會
之
膳
食
。 

3.
安
排
郊
遊
，
男
、
女
賓
夕
活
動
之
膳
食
。 

4.
其
他
各
種
聯
誼
餐
會
或
歡
宴
之
膳
食
。 

  

 

領 
 

唱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委 
員
：
陳
百
元 

1. 

每
逢
例
會
或
慶
祝
會
領
導
全
體
社
友
合
唱
扶
輪
歌
曲
以
增
進
會
中
氣
氛
。 



  

五
四 

 

攝 
 

影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委 

員
：
林
昌
熾 

1. 

例
會
或
慶
祝
會
擔
任
攝
影
工
作
，
為
本
社
留
下
珍
貴
鏡
頭
。 

 

二
、
服
務
計
劃
委
員
會 

 
 
 
 
 
 
 

 
 
 
 

主  

委
：
邱
禮
儀 

副
主
委
：
王
武
雄 

經
費
預
算
：
七
七
二
、
八
八
四
元 

A.
社
區
服
務
、
新
世
代
服
務 
 
 
 
 
 
 

委 

員
：
邱
禮
儀
、
許
衍
瑞 

經
費
預
算
：
三
七
二
、
八
八
四
元 

1. 

基
隆
分
區
中
元
祭
服
務
台
活
動
，
服
務
觀
光
遊
客
與
鄉
親
。（
每
社
一
Ｏ
、
Ｏ
Ｏ
Ｏ
元
） 

2. 

Ｃ
Ｐ
Ｒ
心
肺
復
甦
術
急
救
免
費
教
學
研
習
會
。（
每
社
四
、
Ｏ
Ｏ
Ｏ
元
） 

3. 

關
懷
監
所
受
刑
人
及
贊
助
更
生
保
護
協
會
。（
每
社
一
Ｏ
、
Ｏ
Ｏ
Ｏ
元
） 

4. RY
LA

於
二
○
一
六
年
八
月
十
九
─
廿
一
日
於
台
北
海
洋
技
術
學
院
舉
辦
。（
每
社
二
Ｏ
、
Ｏ
Ｏ

Ｏ
元
） 

5. RY
E

每
一
社
友
每
年
二
Ｏ
Ｏ
元
。（
六
、
Ｏ
Ｏ
Ｏ
元
） 

6. 

地
區
扶
輪
日7

月13

日
於
新
北
市
政
府
廣
場
。（
每
社
二
Ｏ
、
Ｏ
Ｏ
Ｏ
元
） 

7. 

青
少
年
服
務
於
二
○
一
六
年
十
一
月
廿
六
日
假
宜
蘭
舉
辦
新
世
代
扶
輪
日
─
地
區
成
年
禮
，
社



 

五
五 

友
每
人
二
○
○
元
。（
六
、
Ｏ
Ｏ
Ｏ
元
） 

8. 

表
揚
基
隆
市
生
命
線
協
會
義
工
。（
五
、
Ｏ
Ｏ
Ｏ
元
） 

9. 
表
揚
紅
十
字
會
基
隆
雨
港
救
生
隊
義
工
。（
五
、
Ｏ
Ｏ
Ｏ
元
） 

10. 
表
揚
署
立
基
隆
醫
院
優
良
志
工
。（
五
、
Ｏ
Ｏ
Ｏ
元
） 

11. 

基
隆
市
生
命
線
協
會
「
文
化
知
音
講
座
」。（
三
Ｏ
、
Ｏ
Ｏ
Ｏ
元
） 

12. 

犯
罪
被
害
人
保
護
協
會
協
辦
弱
勢
家
庭
學
童
課
輔
愛
馨
社
計
劃
。 

13. 

世
界
社
區
服
務
計
畫
與
Ｖ
Ｔ
Ｔ
計
畫
結
合
申
請
全
球
獎
助
金
，
規
劃
做
國
外
服
務
計
畫
。 

14. 

世
界
社
區
服
務
（
Ｗ
Ｃ
Ｓ
）
＆
職
業
訓
練
隊
（
Ｖ
Ｔ
Ｔ
）
報
告
： 

計
畫
名
稱
：
弱
勢
貧
窮
水
上
人
家
遷
移
新
建
房
屋
捐
贈
、
圖
書
館
更
新
及
醫
療
服
務
。 

合
作
地
區
：D

3830

（
菲
律
賓
馬
尼
拉
地
區
）。 

實
施
方
式
與
時
間
：
申
請
全
球
獎
助
金
與
地
區
捐
贈
。 

15. 

肝
病
防
治
教
育
訓
練
活
動
：（
每
社
一
Ｏ
、
Ｏ
Ｏ
Ｏ
元
）。 

16. 

配
合
Ｒ
Ｉ
社
長
特
別
計
劃
，
每
社
編
列
兩
萬
元
整
。 

17. 

預
備
金
新
台
幣
二
Ｏ
、
Ｏ
Ｏ
Ｏ
─
三
Ｏ
、
Ｏ
Ｏ
Ｏ
元
。 

  



  

五
六 

B.
職
業
服
務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委 

員
：
張
威
賢 

經
費
預
算
：
五
Ｏ
、
Ｏ
Ｏ
Ｏ
元 

1.
舉
行
專
業
座
談
會
，
並
向
有
關
機
構
提
出
具
體
建
議
或
方
案
。
如
職
業
教
育
、
生
涯
教
育
社
會
教

育
及
網
際
網
路
教
育
等
。 

2.
授
證
晚
會
中
表
揚
社
員
所
屬
資
深
優
良
員
工
，
以
增
進
僱
主
與
員
工
和
諧
的
關
係
。 

3.
基
隆
分
區
其
他
友
社
或
三
四
九
Ｏ
地
區
之
其
他
友
社
，
聯
合
舉
辦
推
行
各
項
活
動
。 

4.
訪
問
參
觀
社
友
相
關
事
業
機
構
及
有
關
企
業
以
增
進
專
業
識
。 

5.
表
揚
署
立
醫
院
優
良
事
務
人
員
、
護
士
人
員
各
三
名
。 

6.
表
揚
各
界
優
良
職
業
楷
模
。 

7.
宣
導
正
確
職
業
價
值
、「
四
大
考
驗
」
的
精
意
，
以
建
立
真
實
、
公
平
的
社
會
。 

8.
贊
助
好
人
好
事
協
會
協
辦
活
動
費
用
。 

 

 

C.
國
際
服
務 

 
 
 
 
 
 
 

 
 
 
 

 
委  

員
：
林
昌
熾 

經
費
預
算
：
三
Ｏ
Ｏ
、
Ｏ
Ｏ
Ｏ
元 

1. 

接
待
日
本
八
戶
姐
妹
社
及
日
本
那
珂
湊
友
好
社
。 

 



 

五
七 

三
、
社
員
服
務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
主  

委
：
張
威
賢 

副
主
委
：
阮
明
福 

經
費
預
算
：
二
Ｏ
Ｏ
、
Ｏ
Ｏ
Ｏ
元 

 
職
業
分
類
小
組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委 

員
：
莊
錚
中 

1.
開
放
下
列
優
先
接
受
提
名
新
社
員
之
職
業
分
類
： 

煙
草
、
一
般
食
品
、
事
務
所
用
品
、
鐘
錶
、
珠
寶
、
音
樂
用
品
、
煉
油
工
業
、
醫
療
器
具
及
器
材
、

農
業
及
園
藝
、
廣
播
、
照
相
、
廣
告
宣
傳
、
旅
社
聚
集
所
及
餐
廳
、
技
術
、
宗
教
、
新
聞
事
業
、

不
動
產
、
汽
車
工
業
、
電
氣
及
電
子
工
業
、 

化
學
工
業
、
皮
革
工
業
、
窯
業
、
金
屬
、
木
材
工
業
、

畜
牧
業
、
法
律
、
稅
捐
、
船
務
代
理
、
醫
藥
品
及
化
妝
品
、
康
樂
等
三
十
類
。 

 

 

社
員
發
展
小
組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委 

員
：
高
健
一 

1.
就
本
社
已
開
放
之
職
業
分
類
，
向
本
社
理
事
會
推
薦
符
合
入
社
資
格
之
本
市
各
界
人
士
。 

2.
本
年
度
預
計
增
加
社
員
五
至
七
名
。 

 

 

扶
輪
知
識
小
組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委 
員
：
黃
穎
強 

1.
搜
集
有
關
扶
輪
之
出
版
書
籍
、
社
刊
、
幻
燈
片
等
。 



  

五
八 

2.
社
刊
中
逐
期
刊
登
「
扶
輪
知
識
演
講
」。 

 

 
扶
輪
家
庭
委
員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委 

員
：
王
進
興 

1.
成
立
扶
輪
家
庭
委
員
會
來
協
助
辦
理
扶
輪
社
各
項
計
劃
及
活
動
以
支
持
扶
輪
社
員
及
其
家
庭
。 

2.
邀
請
社
員
攜
伴
侶
或
攜
其
子
女
參
加
例
會
或
扶
輪
社
活
動
。 

3.
透
過
服
務
及
聯
誼
活
動
歡
迎
並
接
納
非
扶
輪
社
員
的
家
庭
成
員
（
如
配
偶
、
已
成
年
子
女
、
父
母

親
、
寡
婦
或
鰥
夫
）
進
入
扶
輪
家
庭
。 

4.
在
扶
輪
家
庭
月
（
十
二
月
）
表
彰
扶
輪
社
員
家
庭
的
重
要
性
及
其
對
社
的
重
要
性
。 

5.
舉
辦
戶
外
活
動
邀
請
寶
眷
（
父
母
子
女
）
參
加
。 

6.
邀
請
接
受
本
社
表
揚
人
士
或
贊
助
單
位
參
加
扶
輪
活
動
或
邀
請
入
社
。 

7.
對
社
友
於
家
庭
或
事
業
發
生
瓶
頸
時
安
排
社
友
關
心
。 

8.
與
其
他
地
區
作
扶
輪
家
庭
活
動
或
青
少
年
交
換
活
動
。 

9.
成
立
內
輪
會
。 

 

 

社
員
詮
考
小
組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委 
員
：
洪
英
正 

1.
審
核
被
推
薦
入
社
者
之
資
格
、
聲
望
等
。 



 

五
九 

2.
例
會
介
紹
新
社
友
。 

 
四
、
扶
輪
基
金
服
務 
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
主  

委
：
陳
有
山 

副
主
委
：
阮
明
福 

經
費
預
算
：
五
Ｏ
、
Ｏ
Ｏ
Ｏ
元 

1.P.H
.F.

捐
獻
─
邱
禮
儀
社
友
（Leo

）、
張
威
賢
社
友
（A

lanw
in

）。 

2.
永
久
基
金
捐
獻
─
童
順
德
社
長
（Sunday

）。 

五
、
公
共
形
象
委
員
會 

 
 
 
 
 
 
 

 
 
 
 

主 

委
：
陳
百
元 

副
主
委
：
洪
英
正 

經
費
預
算
：
三
九
二
、
Ｏ
Ｏ
Ｏ
元 

1. 

基
隆
分
區
於
基
隆
和
平
廣
場
設
置
公
共
形
象
看
版
。 

2. 

南
區
社
、
宜
蘭
社
、
花
蓮
社
。 

3. 

南
天
社
。 

4. 

台
北
社
。 

5. 

高
雄
社
。 

6. 

社
秘
會
。 



  

六
○ 

7. 

基
隆
分
區
友
社
。 

8. 

宣
導
扶
輪
理
念:

配
合
社
會
服
務
與
聯
誼
活
動
並
結
合
地
方
政
府
舉
辦
扶
輪
日
或
扶
輪
週
。 

9. 
公
共
形
象
物
品
請
採
用
Ｒ
Ｉ
新
公
告
識
別
標
章
，
統
一
Ｒ
Ｉ
識
別
以
加
強
大
眾
對
國
際
扶
輪
印

象
。 

10. 

舉
辦
單
車
環
島
之
旅
，
鼓
勵
捐
獻
根
除
小
兒
麻
痺
基
金
，
發
揚
扶
輪
公
共
形
象
。（
每
社
五
、
Ｏ

Ｏ
Ｏ
元
）。 

11. 

舉
辦
「
國
際
扶
輪
第
十
一
屆
扶
輪
公
益
新
聞
金
輪
獎
」。 

12. 

爭
取
二
○
二
一
─
二
○
二
二
年
度
Ｒ
Ｉ
世
界
年
會
在
台
灣
舉
辦
，
每
位
社
友
分
攤
新
台
幣
一
、

Ｏ
Ｏ
Ｏ
元
。 

  


